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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17 证券简称：绿的谐波 公告编号：2025-036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左昱昱先生及左晶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35.97%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34.68%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左昱昱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不适用

左晶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5日收到实际控制人左昱昱先生及左晶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的告知函》，左昱昱先生于2025年8月28日至9月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340,000股，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912,0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68%，其持有公司股份由32,963,794股减少至31,711,7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7.98%

降至17.30%。 左晶先生于2025年8月28日至9月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360,000股，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760,0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61%，其持有公司股份由32,979,522股减少至31,859,5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7.99%

降至17.38%。 左昱昱先生及左晶先生合计减持2,372,000股， 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9%，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

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左昱昱 3296.3794 17.99 3171.1794 17.30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08/28-2025/

09/05

左晶 3297.9522 17.99 3185.9522 17.38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08/28-2025/

09/05

合计 6594.3316 35.97 6357.1316 34.68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控股股东

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3、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遵守减持

相关规定，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2004� � � � � �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2025044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5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9月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9月5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69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松山先生

6、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于2025年8月20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等

有关规定。

7、本次股东会到会股东（或代理人）共534人，代表股份545,338,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7.642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0名，代表股份499,835,3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25.33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24人， 代表股份45,502,9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3065%。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296,124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9%；反对800,3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8%；弃权241,95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250,637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97.7486%；反对800,3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7288%；

弃权241,9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522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

2、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3、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88535 证券简称：华海诚科 公告编号：2025-058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注册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拟以发行股

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

司” ）7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 （并购重组）

〔2025〕8号），于2025年4月18日披露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申报

稿）》等文件，于2025年7月12日披露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

稿）》等文件，于2025年8月8日披露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

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二次修订

稿）》等文件，于2025年8月16日披露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上会

稿）》等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

文件。

相较公司于2025年8月16日披露的《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上会

稿）》，《报告书（草案）（注册稿）》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重组报告书章节 重组报告书修订情况说明

释义 新增标的公司2025年1-6月《审阅报告》释义

重大事项提示

1、更新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审批程序；

2、新增标的公司2025年1-6月财务报表《审阅报告》相关内容

第四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更新标的公司专利情况、商标情况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情况

第六节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基于《审阅报告》更新标的公司2025年1-6月营收及扣非净利润等数据及

同比变动情况

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更新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2、基于《审阅报告》更新标的公司2025年1-6月营收及扣非净利润等

数据及同比变动情况

第十二节风险因素 更新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审批程序

除上述修订之外，上市公司已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了梳理和自查，完善了少许文字

内容，对本次交易方案无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0796� � � � � � � � �证券简称：凯撒旅业 公告编号：2025-050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

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谷信托” ）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12月4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16,037,88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32,075,77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近日收到金谷信托出具的《股份减持告知函》，金谷信托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11,35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1%，本次权益变动后，金谷信托持有公司

88,500,8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2%。

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的适用意见》第三条，金谷信托持有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由6.23%减

少至5.52%，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达到1%整倍数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C座10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9月5日

股票简称 凯撒旅业 股票代码 000796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11,352,100 0.71%

合 计 11,352,100 0.7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99,852,944 6.23% 88,500,844 5.5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9,852,944 6.23% 88,500,844 5.5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于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12月4日减持股份不超过48,113,

667股，即减持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在任意

连续90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16,037,889股， 即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32,075,

778股，即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2%。 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承诺、计划一致，

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范围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股份减持告知函》

二、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金谷信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

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按

照相关要求及时告知公司对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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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5,890,6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97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窦啟玲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042,393 98.5460 2,681,326 1.3687 166,900 0.085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251,893 98.6529 2,463,826 1.2577 174,900 0.089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420,793 98.2286 3,297,226 1.6831 172,600 0.088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385,493 98.2106 3,316,326 1.6929 188,800 0.0965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246,793 98.1398 3,425,626 1.7487 218,200 0.1115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934,793 98.4910 2,760,626 1.4092 195,200 0.0998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296,593 98.1652 3,386,226 1.7286 207,800 0.1062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178,993 98.1052 3,513,226 1.7934 198,400 0.1014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263,993 98.1486 3,428,226 1.7500 198,400 0.1014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300,693 98.1673 3,375,226 1.7230 214,700 0.1097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235,993 98.1343 3,449,726 1.7610 204,900 0.1047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209,993 98.1210 3,479,726 1.7763 200,900 0.1027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295,993 98.1649 3,396,126 1.7336 198,500 0.1015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196,193 98.1140 3,484,026 1.7785 210,400 0.107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 的议

案》

5,716,657 68.4189 2,463,826 29.4879 174,900 2.09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3、4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公告所有数值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所致。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彦斌、亓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002906� � � � � � � �证券简称：华阳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7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5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5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9月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

A区集团办公大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淦荣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0人，代表股份308,962,945股，占公司本

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592%。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7人， 代表股份303,621,241股， 占公司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8415%。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275,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4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3人，代表股份5,341,704股，占公司本次会议股权

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6%。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07人， 代表股份6,617,104股， 占公司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06%。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到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837,6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4％；反对1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弃权7,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491,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1064％；反对1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787％；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9％。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835,6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8％；反对1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7,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489,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0762％；反对1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089％；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9％。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3、《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846,1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2％；反对1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6％；弃权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00,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2349％；反对1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077％；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5项制度的议案》

4.0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011,0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82％；反对1,948,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05％；弃权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665,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0.5024％；反对1,948,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4402％； 弃权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003,2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57％；反对1,956,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1％；弃权3,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657,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0.3845％；反对1,956,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5611％； 弃权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003,0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57％；反对1,956,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1％；弃权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657,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0.3815％；反对1,956,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5611％； 弃权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4％。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000,0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47％；反对1,959,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1％；弃权3,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654,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0.3361％；反对1,959,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6095％； 弃权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4％。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05《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834,4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4％；反对1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弃权3,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488,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0581％；反对1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875％；弃权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邹淦荣先生、林远辉先生、张元泽先生、吴卫先生、李

道勇先生、孙永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

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5.01选举邹淦荣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邹淦荣先生获得同意票307,650,39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52%。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5,304,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1643%。

表决结果：邹淦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02�选举林远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林远辉先生获得同意票307,760,35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08%。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5,414,5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1.8261%。

表决结果：林远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03�选举张元泽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张元泽先生获得同意票307,636,17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06%。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5,290,3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9.9494%。

表决结果：张元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04�选举吴卫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吴卫先生获得同意票307,579,37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22%。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5,233,5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9.0911%。

表决结果：吴卫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05�选举李道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李道勇先生获得同意票307,632,67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94%。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5,286,8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9.8966%。

表决结果：李道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06选举孙永镝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孙永镝先生获得同意票307,632,67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94%。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5,286,8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9.8965%。 表决结果：孙永镝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李常青先生、冯国灿先生、邱美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6.01�选举李常青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常青先生获得同意票307,636,7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07%。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5,290,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9.9573%。

表决结果：李常青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02�选举冯国灿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冯国灿先生获得同意票307,633,08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96%。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5,287,2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9.9027%。

表决结果：冯国灿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03�选举邱美兰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邱美兰女士获得同意票307,756,1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94%。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5,410,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1.7631%。

表决结果：邱美兰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胡燕华律师、潘丽如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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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

年9月5日在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大楼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31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人数9

人，实际参加会议人数9人（其中董事张元泽先生、独立董事李常青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

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推举邹淦荣先生为本次

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规

规定及《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同意选举邹淦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同意选举邹淦荣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以下人员为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战略委员会：邹淦荣（主任委员）、林远辉、李道勇、邱美兰

审计委员会：李常青（主任委员）、李道勇、邱美兰

提名委员会：冯国灿（主任委员）、邹淦荣、李常青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冯国灿（主任委员）、吴卫、邱美兰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邹淦荣先生为公司总裁、韩继军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户广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彭子彬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李翠翠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1�聘任邹淦荣先生为公司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2�聘任韩继军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3�聘任户广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4�聘任彭子彬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5�聘任李翠翠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其中，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静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方卉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换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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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5日召开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

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人员。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1、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六名、独立董事三名。 2025年9月5日，公

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过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邹淦荣先生、林远辉先生、

张元泽先生、吴卫先生、李道勇先生、孙永镝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

李常青先生、冯国灿先生、邱美兰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

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2、董事长及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9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邹淦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选举邹淦荣

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选举产生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任期三年，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

下：

战略委员会：邹淦荣（主任委员）、林远辉、李道勇、邱美兰

审计委员会：李常青（主任委员）、李道勇、邱美兰

提名委员会：冯国灿（主任委员）、邹淦荣、李常青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冯国灿（主任委员）、吴卫、邱美兰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常青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

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情况

2025年9月5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同意聘任邹淦荣先生为公司总

裁、韩继军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户广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彭子彬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

人、李翠翠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陈静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方卉女士为公司

内部审计负责人，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李翠翠女士、陈静霞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

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

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

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2-2556885

传真号码：0752-2556885

电子邮箱：adayo-foryou@foryougroup.com；

联系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

大楼

三、换届离任情况

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孟庆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各相关专门

委员会的职务； 魏志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各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孟庆华先生、魏志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

的承诺事项。

公司常务副总裁刘斌先生、 副总裁吴卫先生任期届满不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仍

继续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90,000股股份，同时持有江

西越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37%的股权，江西越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江

苏华越投资有限公司76.31%的股权；吴卫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持有江西越财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12.17%的股权， 江西越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华越投

资有限公司76.31%的股权。 前述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后，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所做的相关承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出贡

献，公司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六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简历：

邹淦荣先生，中国国籍，1963年5月生，大学本科学历；2011年5月至2013年9月任惠州

市华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江苏华越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西越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安特(惠州)工业有限公司董事，惠州安特科技工业有限公

司董事，安特惠州（香港）工业有限公司董事，安特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邹淦荣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持有江西越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5.62%的股份， 江西越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华越投资有限公司

76.31%的股份，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邹淦荣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华越投资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长，在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江西越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除此之外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韩继军先生，中国国籍，1967年4月生，大学本科学历；2005年5月至2012年6月于惠州

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历任事业所所长、制造本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12年7

月至2018年6月任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惠州市华阳多媒体电子有限公

司董事长、惠州市华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韩继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97,211股股份，同时持有江西越财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0.71%的股份，江西越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华越投资有限公司

76.31%的股权。韩继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户广先生，中国国籍，1975年03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2年11月至2006年11月，于

惠州华阳多媒体电子有限公司历任采购开发部经理、 采购开发主任工程师；2006年11月

2024年6月，于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历任采购部经理、项目管理部副经理、海外业务

部经理、事业所副所长、国内前装业务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2024年7

月至今，任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户广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21,000股股份。 户广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彭子彬先生，中国国籍，1982年11月生，大学本科学历；2005年7月至2013年5月于惠

州市华阳数码特电子有限公司历任会计员、 财务主任；2013年6月至2020年10月于公司历

任会计部副经理、经理；2020年11月至2022年9月，任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监；2022年9

月至今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彭子彬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6,400股股份。 彭子彬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所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李翠翠女士，中国国籍，1986年04月生，大学本科学历；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任广

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1年7月至2014年9月任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任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2015年5月至2024年3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0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翠翠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翠翠女士直接持有公司39,000股股份；李翠翠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陈静霞女士，中国国籍，1992年02月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4年7月加入公司至2024年3

月，历任财务管理中心资金管理专员，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助理、证券事务副主任。 2024

年3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静霞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陈静霞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方卉女士，中国国籍，1977年2月生，大学本科学历。1999年8月至2005年7月，历任信华

精机有限公司成本会计、财务主管、财务经理；2005年8月至2021年4月，历任惠州华阳通用

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总监；2021年4月至今，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方卉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